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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尼加拉瓜) 
 
 

主席不在，副主席沃尔夫先生(牙买加)主持会议。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44 和 107(续)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

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秘书长的报告(A/63/677)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们开会正值大会审议我

的关于落实保护责任的报告(A/63/677)的前夕。我欢

迎本次讨论。最主要的是，我欢迎有机会推动我们在

这一至关重要的领域的努力，该领域对于我和世界人

民都非常重要。 

 我 2006 年以大韩民国外交部长身份，去年又以

本组织秘书长身份访问了基加利，悼念卢旺达灭绝种

族事件的受害者。同很多其他人一样，我离开时更加

决心要竭尽所能地防止今后发生这种严重有辱人类

尊严的事件。 

 本周，我们有机会为我们的集体能力和意愿再次

遭受此类恐怖事件考验的时刻——这个时刻一定会

到来——做好准备。我们能够挽救生命。我们能够捍

卫本组织的创立原则。我们能够表明主权和责任是相

辅相成的原则。我们也能够树立本机构的道德权威。 

 四年前，我们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致承诺防止

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以及煽

动这些罪行的行为。这一普遍和无法反悔的承诺是在

最高一级，在没有矛盾和挑战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

现在的共同任务是兑现向世界各国人民作出的这一

历史性承诺。 

 我的报告就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提出了一些初步

想法。这些提议，而不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庄严承诺，

将成为我们本周审议工作的重点。我们面前的问题不

是是否而是怎样。 

 从第一天起，我就把将豪言壮语落实为实际行动的

这项耐心工作作为我施政期间的最优先工作之一。本着

这种精神，早就该将保护责任的承诺付诸行动了。 

 我报告所概述的、基于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

果文件(第60/1号决议)的战略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

它们是国家责任、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和及时和果断

的反应。请允许我提到其中的一些重点内容。 

 第一，报告旨在将保护的责任完全纳入联合国和

该责任所属的《联合国宪章》框架内。通过全面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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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保护责任的联合国各项战略、标准和工作，我们

可以阻止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不正当目的滥用

这些原则。 

 第二，报告表示，出于实务和道德原因，预防应

当是第一位的工作。它提出了对预防和保护问题采取

平衡、细致的做法，利用联合国及其伙伴现有的整套

工具。它旨在促进我们思考国际社会怎样才能支持各

国履行在这方面的义务并就此制定政策。它强调必须

采取预防性行动，首先是次区域和区域安排要采取此

类行动，就象《宪章》第八章设想的那样。 

 第三，正如 2005 年首脑会议要求的那样，我们计

划调动会员国参与一场讨论，讨论如何强化联合国的预

警和评估能力。在预防失败时，联合国需要针对每种情

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早期、灵活对策。军事行动是最后而

非最先诉诸的措施，而且只能根据《宪章》规定采取。

此外，在武装团体和非国家行为者控制的领土上，必须

要求它们与国家遵守同样的保护责任标准。 

 最后，我的报告力求鼓励联合国每个主要机关在

制定和落实保护责任方面发挥《宪章》规定的不同的、

适当的作用。我高兴地看到大会已着手开展就执行计

划达成共识的艰巨工作。 

 我认真听取了会员国的关切和期望。我的特别顾

问爱德华·勒克教授进行了广泛协商。报告旨在寻求

共识。它提出了向前进的一致战略。它提出了问题，

也提出了答案，因为它旨在开启而非关闭目前正在进

行的这种对话。 

 今天，大会会员们，我请你们做三件事。 

 第一，抵制企图改变话题或是将我们为遏制人类

历史最严重暴行所作的共同努力变为一场意识形态、

地理或经济斗争的人。他们给大规模暴力的受害者带

来了什么？他们带来了怨恨而非实在的东西，空谈而

非政策，绝望而非希望。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 

 我们首先要承认，没有迅速或容易的答案。没有

地区或社会制度不受此类大规模暴行的影响。世界上

没有任何地区可以垄断智慧或道义。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保护的责任来自非洲的土

地、精神、经历和机构。早在世界首脑会议之前，西

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就从体制上落实了保

护责任的原则。 

 现在，每个大洲的区域安排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加

强预防、预警和保护能力。幸存者、学者、维权人士

和执行人员组成的网络在世界各地涌现出来。 

 四年前，世界各国领导人站在议席的同一侧，克

服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一切政治分歧，对保护的责任给

予了认可。他们应对了其人民和社会、法治以及本组

织十分骄傲地主张的道德原则所遭受的共同威胁——

而且是作出了坚决的应对。今天，我们要对得起世界

人民，就不能在这项共同事业中畏缩。 

 第二，我请你们让大会做它最善于做的事情：为

继续寻求就一项有效的多边战略达成共识提供场所。

我看到有迹象显示，我的战略的前两根支柱即国家责

任和国际援助正在接近。但是，正如所有人都期望的

那样，在第三根支柱即对策的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

分歧。我们不能指望本周或下周就能够解决所有悬而

未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商定使对话继续的办法，

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确定未来的标杆。 

 在这方面，我提请各位注意我的报告第 71 段。

2005 年，齐聚一堂的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强调，

“大会需要继续审议保护的责任”(第 60/1 号决议，

第 139 段)。我深为赞同。我的报告提出了开展这种

对话的针对性办法。 

 第三，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永远不

要忘记众多地方的暴行和罪行的受害者。他们数以百

万计。这些损失给二十世纪的历史留下了永久污点。

在本世纪，我们能够一起开拓另一条道路。 

 也永远不要忘记常常使本组织无法尽早或尽可

能有效开展行动的自满情绪和麻木不仁态度。我们各

国公众已经对我们作出了评判，认为我们做得不够。

本周他们会再次观注着我们，如果我们以老一套的政

治方式对待这次的审议工作，他们理所应当地会对我

们作出严厉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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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前，大会成员以祈祷会、歌曲、图片和衷

心哀悼的方式纪念了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 15 周年。

纪念活动十分感人，体现了幸存者的呼声。他们的痛

苦没有减退。他们记忆犹新。 

 就在几周前，我的特别顾问目睹了神情肃穆的卢

旺达人抬着最近才发现的受害者的灵柩列队前往基

加利的集体葬地。正如默默地看着他们的人所言，本

周的辩论不是讨论历史，而是讨论本机构的品格和人

类的未来。请大家和我一道寻找更好的办法。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正如今天《日刊》所宣布的

那样，本次会议休会之后会立即举行一场约一小时的

非正式会议，供会员国提问和发表看法。我还要提醒

成员们，关于秘书长报告的正式辩论将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在大会堂举行。 

 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44和107的审议。 

 上午 10 时 30 分散会。

 


